
無神與有神之別 －聖嚴法師 

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，但也不是唯物論。佛教主張眾生所接觸到的一切現象，

都是因緣起、因緣滅。我們這個世界的形成，是由生到這世界來的那些眾生，過

去所造種種業，而感受到的結果，這叫作「業果」，或稱「業報體」。共同的環

境是由共業所感；各人的環境和身心，是各自所造的別業所感。因為是由眾生自

造而不是神所創造，所以是無神論的宗教。但是佛教並不否認各種神鬼。只是佛

教所講的神鬼是眾生的類別，而不是宇宙的主宰。 

佛教以外的宗教都是有神論者，有三種類別層次： 

1. 原始形態的多種信仰：認為宇宙間的任何現象，都有各類不同的神

在掌管，以水為例，江有江神，海有海神，小溝有小溝的神，廚房、廁所，

乃至一草、一木都有特定的神明在管理。這些神和神之間，沒有領袖，彼

此各不相屬。 

2. 中央集權式的多神信仰：例如中國的道教、印度的婆羅門教，都是

在眾神之上有一個最大的神，統攝所有的神。中國的道教是元始天尊，又

叫玉皇大帝；印度的婆羅門教是大梵天，又叫濕婆神。 

3. 唯一神論的宗教：相信自己所信的是唯一的創造和毀滅宇宙的主宰

神，其他一切靈界靈體的神明通通是魔鬼，比如猶太教、基督教、回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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